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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学生宿舍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给住宿学生创造一个整洁、安静、文明、安全

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使学生宿舍成为温馨的学生之家，根据

国家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宿舍管理的通知》等

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校学生宿舍内所有在住学生，包

括：学校计划内招生的全日制学生和来校进修、学习或培训

的各类人员。

第三条 学生住宿安排坚持男女生分开居住，按系、年级、

班级相对集中安排住宿。

第二章 住宿管理

第四条 学生宿舍由学院学生处宿舍管理中心负责，实行

社会化管理。学生处宿舍管理中心负责指导、督促宿管员做

好学生宿舍日常管理和协调与各院系的宿舍管理工作，各二

级学院承担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及处理等工作。

第五条 住宿学生应严格遵守学生宿舍管理规定，服从物

业管理公司学校管理部和学生处宿舍管理中心关于宿舍调整

和宿舍行李搬迁的安排，并在规定期限内按要求完成调整和

搬迁工作。不得破坏或带走原房间的设施；违者照价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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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按《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以

下简称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四款给予纪律处

分。

第六条 学生入学时，必须按规定交纳住宿费并按分配的

房间、床位住宿。未经物业管理公司学校管理部和学生处宿

舍管理中心同意，不得擅自占用学生宿舍（床位）、不得擅

自调房、调换床位和私换门锁。确有特殊情况需要调换者，

须向物业管理公司学校管理部和学生处宿舍管理中心提出申

请并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更换门锁必须主动交一条备用钥匙

给宿管员。违者给予口头批评并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报送

学生处，按《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四款给予

纪律处分。

第七条 全校学生必须统一在校住宿。星期五、星期六晚

允许学生回家住宿；星期一至星期四、星期日晚需外宿的，

必须办理申批手续。违反上述规定在校外住宿者，报送学生

处，按《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三款给予纪律

处分。

第八条 住宿生休学、退学、被开除、毕业或出国等，须

按学校规定时间办理离校手续。办好离校手续后，按学校规

定时间搬离学生宿舍。毕业生因特殊情况需继续留校住宿的，

需报经系和学生处审核同意后，交纳有关费用，由物业管理

公司学校管理部和学生处宿舍管理中心另行安排住宿。寒暑

假期间，学生原则上不得留校住宿。特殊情况，须事先申请，

经系和物业管理公司学校管理部和学生处宿舍管理中心批准

后，交纳有关费用，由物业管理公司学校管理部和学生处宿

舍管理中心另行安排住宿。



第九条 宿舍早上 6 点开门禁，晚上 23:00（周五、六晚

为 23:30）关门禁，学生必须回到宿舍，不得外出，凡晚归的

学生须向宿管员交验学生证，说明晚归原因，登记后方可进

入宿舍。晚归或未经请假夜不归宿者，由各系按《学生违纪

处分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六款给予纪律处分。

第十条 除执行公务外，严禁学生进入异性宿舍。违者登

记姓名并给予批评教育，再犯者报送学生处，按《学生违纪

处分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一款予以纪律处分。如确因工作

学习需要，须经物业管理公司学校管理部和学生处宿舍管理

中心同意后方可入内，但不可超过规定时间。

第十一条 学生宿舍不准留宿外人，严禁在异性宿舍住宿

或留宿异性。违者报送学生处，按《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

第二十条第二款给予纪律处分。

第十二条 学生进出宿舍应从宿舍大楼正门，无紧急情

况，不得从消防通道或后门出入。否则，宿管员有权要求学

生书面陈述理由及登记，如理由不充分，视为违规行为。如

有损坏消防门等行为，给予照价赔偿及纪律处分。

第三章 安全管理

第十三条 全体学生应自觉做好治安、防盗、防火、防事

故等安全防范工作。遇有陌生人进入学生宿舍要立即查询、

报告，发现事故隐患应及时报告宿舍管理人员或保卫处。室

内无人应关闭门窗、切断电源、关闭水龙头。

第十四条 住宿学生进出宿舍楼，服从宿管员检查，协助

管理人员做好安全工作。

第十五条 注意防火，防盗。保管好个人物品，人离宿舍

要关好门窗，锁好抽屉。发生被盗，须保护好现场，及时报



案。

第十六条 为确保安全，严禁坐在宿舍阳台、护栏上玩耍、

聊天；严禁在天台逗留、玩耍；严禁在阳台护栏上放置杂物，

严禁翻越围墙、门窗。违者，报送学生处，给予警告以上处

分。造成他人意外伤害事故的，追究当事人相关责任。

第四章 财产管理

第十七条 学生宿舍水电设施、门窗、家具、传呼器材等

设施设备，属于学校财产。不得拆卸、损坏、随意增减以及

非正常使用宿舍里的设备、家具。如有损坏，应及时报修。

如属自然损坏，免费维修；人为恶意损坏者照价赔偿或承担

维修费用，并报送学生处，按《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第

二十条第十三款给予纪律处分。

第十八条 毕业班学生宿舍的公共设施、设备和家具经验

收合格，按时给予办理毕业有关手续；有缺损的，照价赔偿

或恢复原状后，方能办理毕业有关手续。毕业生离校期间恶

性破坏公物的，按学校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十九条 住宿学生应保持宿舍整洁、美观，不准在墙、

天花板、地面、门、窗、桌椅等公用设备上乱涂、乱画、乱

写、乱张贴。造成损坏的，照价赔偿或承担维修费用。经教

育不改者，报送学生处，按《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第二

十条第十款给予纪律处分。

第二十条 学生宿舍调整时，学生不得移动原宿舍的家

具、设备。违者给予批评教育并责令恢复原状；再犯者报送

学生处，按《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四款给予

纪律处分。

第五章 内务卫生管理



第二十一条 建立宿舍室长及值日生轮值制度。每宿舍设

室长一人，由室长安排值日。

第二十二条 全体住宿生要做好室内保洁工作。宿舍应做

到：室内空气流通；地面、墙面、天花板、洗手台干净；门、

窗、玻璃洁净无积尘；生活家具统一布置；床铺折叠规范；

个人物品摆放整齐；宿舍无乱丢、乱放、乱挂现象。

第二十三条 全体住宿生要做好门前“三包”及公共场所

保洁工作。要保持走廊无张贴、无垃圾、无杂物；阳台上无

摆放物品，阳台内、盥洗室、洗手间等公共场所生活用品统

一摆放；做到无垃圾、无污渍、无异味。

第二十四条 对个人内务卫生较差的同学，给予批评，并

限期整改，对被批评教育屡次不改者按《学生违纪处分实施

细则》第二十条第十六款给予纪律处分。

第二十五条 不得往地面、窗外、楼下扔东西、泼水、随

地吐痰、乱丢果皮、纸屑等杂物，不得把杂物倒进厕所，不

得私自拆开宿舍地漏。违者给予批评教育，多次违反者报送

学生处，按《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十款给予

纪律处分。

第六章 水电管理

第二十六条 学生应牢固树立安全用电、偷电羞耻意识，

自觉做到安全用电。

第二十七条 学生应珍惜水资源节约用水，做到人走关水

龙头，不得用长流水和热水洗衣服；不得私自使用消防用水。

违者批评教育，再犯者报送学生处，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第二十八条 学生宿舍水电费收费标准：

（一）学生水电费按当地居民生活用水用电价格标准。



热水收费价格按省物价局规定的标准收取；

（二）实行智能电表管理的用户须按规定预购电费。

（三）水电费当次公布当期缴清，不予累计。凡未结清

有关水电费的毕业生，一律不予签发离校清单。

第二十九条 学生宿舍水电设施管理：

（一）宿舍区内的水电设施有故障，应到宿舍值班室报

修，并填写报修单，否则不予安排维修。维修完成后，报修

人或宿舍值班人员必须按规定对维修的项目进行验收。

（二）宿舍内的水电设施由使用者保管，维修时需以旧

换新。凡丢失或人为损坏的水电设施、偷水偷电一律按学院

相关规定赔偿及纪律处分。

（三）学生宿舍热水表管理规定

1.热水表是同学们使用热水计量的唯一计量器具，为保

证热水表计量的准确性，维护热水使用秩序，根据广东创新

科技职业学院《广东创新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宿舍热水表

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精神，特制定本规定；

2.学校在具备条件的学生宿舍配备热水表，作为同学们

使用热水计量的唯一器具；

3.同学们要爱护公共财物，要保护热水表的外观完整性，

不得自行拆卸热水表，热水表出现故障时，应尽快报修，一

般维修 24 小时内修复，大修不超过 48 小时；

4.热水表外保护罩是塑料制品，不能将高温或重物放置

在上面，以免造成保护罩开裂或变形；

5.每个热水表底部螺丝有金属丝铅封，学生不得自行拆

卸；

6.凡是发现拆卸热水表进出水口螺帽或铅封或机壳损坏



的（除自然老化、意外破损），即视为人为破坏；

7.热水表的连接管道、卡机电源信号线等，学生不得自

行拆卸，否则被视为恶性破坏；

8.学生因毕业或宿舍调整搬离时，将对热水表进行检查，

发现人为破坏的将追究责任；

9.人为破坏热水表及附属管道、混水阀、花洒等是蓄意

破坏公共财物的行为；使用外力或手段影响热水表计量准确

性的行为为窃水行为；

10.破坏热水计量系统及附属设备、窃水，一经确认，对

破坏水表的宿舍停水，学生一个工作日内到中央热水服务中

心住校办公室申请交款，然后恢复供水，除追回从入住该房

至发现之日的热水费和赔偿热水表（400 元/套）及附属设备

的维修费外，取消一切奖励和资助资格，追回当学年已发放

的奖励和资助荣誉及奖金，并按情节情况按照关规定赔偿损

失和给予纪律处分。

（四）学生必须爱护水电设施设备，严格按安全规定使

用电器；严禁私自改动或增加供水供电线路及设施；宿舍内

安装的插座只供小功率的用于学习的电器使用。禁止使用电

炉、电热棒、电饭煲等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用电设备。违反

规定者物业管理公司学校管理部和学生处宿舍管理中心有权

收缴该物品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肇事者承担，并且按校规

给予校纪处罚。

（五) 学生宿舍违章电器和物品由各系自查收缴，必收

违章电器：电磁炉、电饭锅、热水棒、电熨斗等；限定收缴

违章电器：1000 瓦以上(不含 1000 瓦)的电茶壶、电热杯和电

吹风，以及不拔插头的电吹风；必收违章物件：蜡烛、液化



气具、刀具、钢管、玻璃瓶装酒、麻将、色盅等；宿舍管理

中心联合总务处和保卫处抽查，各系按校规给予校纪处罚。

第七章 生活秩序管理

第三十条 尊重、支持宿舍管理人员执行公务和学生干

部、值周学生的检查工作，服从管理。妨碍有关人员的正常

工作，甚至谩骂、侮辱、殴打有关人员的，报送学生处按《学

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十五款给予纪律处分。

第三十一条 严禁在学生宿舍打麻将、酗酒、赌博、涉毒、

起哄、打架斗殴、敲盆打桶、摔瓶子、乱砸物品、饲养动物

等，严禁高空掷物，违者报送学生处，按《学生违纪处分实

施细则》第二十条第十二款以及二十三条给予纪律处分。

第三十二条 住宿学生应严格遵守作息制度，自觉保持宿

舍安静。严格熄灯就寝制度，学生宿舍晚上 23：00（周五、

周六 23:30）前必须按规定自觉熄灯就寝。午休时间、晚寝时

间必须保持宿舍安静，不准在宿舍区有大声喧哗、尖叫、吹

拉弹唱、体育活动、打扑克、开音响、跳舞、使用电脑等影

响他人休息的行为。违者，报送学生处，按《学生违纪处分

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五款给予纪律处分。

第三十三条 严禁在宿舍区内从事经商活动。违者报送学

生处，视情节轻重，按《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第二十六

条给予纪律处分。

第三十四条 严禁在学生宿舍区内收藏、收看、播放和传

播反动、淫秽书刊和音像制品。违者报送学生处，按《学生

违纪处分实施细则》第十八条和三十六条给予纪律处分。

第三十五条 不准在宿舍区内张贴大小字报、广告等。违

者责令清理，并报送学生处按《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第



二十条第十款给予纪律处分。

第三十六条 严禁在宿舍区饲养宠物。经教育不改者收缴

该宠物并报送学生处，按《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第二十

条第十七款给予纪律处分。

第三十七条 在宿舍用餐，须注意保持宿舍清洁，不得将

饭堂公共餐具带进宿舍。违者给予口头警告，屡教不改者报

送学生处，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第三十八条 为保证食品安全，严禁叫外卖，因外卖不洁

造成身体不适的，一切后果由肇事者承担。

第八章 电脑使用管理

第三十九条 宿舍内及宿舍楼道等公共区内严禁自行车、

电动车等停放和充电，违者后果自负。

第四十条 使用电脑的宿舍必须注意安全用电，不准乱拉

电线、插座，违者批评教育；屡犯者由物业管理公司学院管

理部和学生处宿舍管理中心暂为收管电脑，停止其在宿舍使

用电脑资格，并报送学生处，按《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

第二十条第十一款给予纪律处分。

第四十一条 电脑、手机作为贵重物品，学生必须自行妥

善保管，注意防尘防潮，注意防盗及电压变化。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15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由学校学生处宿舍管理中心负责解

释。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2015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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